
立法会十一题：涉及交通意外或工伤索偿个案的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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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五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健波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有保险业界人士向本人反映，近年有不法之徒教唆交通意外或工伤索偿个案

的事主申请法律援助（法援），并利用法援受助人可提名律师或大律师代表其进

行诉讼的权利，从而利用法援的庞大资源「包揽诉讼」以诈骗保险赔偿。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５年，每年有多少宗涉及交通意外或工伤索偿的法援个案是由受助人

提名的律师或大律师办理；所涉及的索偿总金额为何； 

 

（二）法律援助署（法援署）以甚么准则审批受助人要求提名代表律师或大律师

的申请；过去５年，有多少宗涉及交通意外或工伤索偿的法援个案的受助人要求

指定代表律师或大律师，但被法援署拒绝； 

 

（三）现时法援署发现有利用法援「包揽诉讼」的个案时，会如何处理，并举例

说明曾处理的有关个案；及 

 

（四）法援署有否评估，容许法援受助人指定代表律师或大律师的制度，在运作

上是否有漏洞；会否考虑修改该制度，或有何有效防止利用法援「包揽诉讼」的

措施？ 

 

答复： 

 

主席： 

 

（一）过去五年，每年涉及交通意外或工伤索偿的法律援助个案，及由受助人指

定律师或大律师处理其个案的数字，与及获法院裁定的赔偿金总额载于附表。 

 

  法援署没有备存涉及交通意外或工伤的法援个案的索偿总金额，只备存了法

律援助证书涵盖有关交通意外或工伤的诉讼在法院审结后所判给的赔偿金总额。 

 

（二）法律援助署署长（署长）委派律师办理法援案件，会以受助人的利益为依

归。当受助人决定根据《法律援助条例》（《条例》）第１３条自行拣选律师，



法援署认为署方应重视受助人的提名，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不应拒绝受

助人提名的律师。这些理由包括被提名的律师过往的工作表现欠佳、曾遭香港律

师会或香港大律师公会纪律处分、诉讼使用的语言等问题而可能会损害受助人在

诉讼的利益，以及／或对法律援助基金造成损害，或受助人曾在无合理理由而聆

讯日期临近的情况下重复或很迟才要求更换律师。如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

法援署一般会应受助人的要求，指派其属意的律师或大律师。 

 

  有关涉及交通意外或工伤索偿而法援署未有接纳受助人提名委派指定代表

律师或大律师的个案，法援署并无独立分类备存有关数字。一般而言，如法援署

不接纳受助人的提名并委派法律援助律师名册（律师名册）内的其它私人执业律

师，而受助人不满意该署的决定，他可按《条例》第２６条的规定，就该署的决

定向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提出上诉。司法常务官有最终的决定权。 

 

（三）法援署至今未有发现有任何人士利用法援以进行包揽诉讼活动的个案。由

于包揽诉讼属刑事罪行，如有发现，法援署会将个案转介予警方及有关法律专业

团体跟进。如有关的指控成立，涉案律师或大律师将会从法援署的律师名册内被

剔除。 

 

（四）《条例》所载的提名制度，体现了受助人可自行拣选律师的原则。如上文

所述，如有充分理由，署长可否决受助人提名的律师或大律师。此外，如申请个

案的理据不足，未能让署长信纳该申请符合《条例》所载批予法援的准则，申请

不会获批准。此外，法援署会向受助人发出有限度法律援助证书，规定法援的涵

盖范围。法援署亦设有周详的监察制度，所有外委律师须定期向负责个案的法律

援助律师汇报有关个案的进度，而有关个案亦会作内部覆检，让法援署审视所有

个案的案情及涉及的讼费，确保继续向个案的受助人提供法援是合理的。 

 

  我们注意到有社会舆论要求法援署进一步改善现有法律援助的审批及监察

制度。法援署现正研究引入「申报制度」的建议，以确保受助人提名某一律师或

大律师，并非受到该律师或大律师的不当行为所影响。法援署会在咨询法律援助

服务局后，推行有关「申报制度」的建议。 

完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星期三） 

 


